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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3月31日刊登了《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26）；

（二）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提案。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获得

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3年4月21日（星期五）15：00，会期半天。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楼五楼大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四）召集人：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公司副董事长刘凤喜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会议提案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88人，代表股份：4,658,543,2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56.7991%；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共25人， 代表股份3,863,261,78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7.102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共63人，代表股份795,281,46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9.6964%。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国枫

（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委托人）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4,641,552,99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6353%；反对6,238,500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339%；弃权10,751,7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23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3,884,04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6409%；反对

6,238,5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2.7021%； 弃权10,751,7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4.657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二）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4,641,599,39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6363%；反对6,232,100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338%；弃权10,711,7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229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3,930,44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6610%；反对

6,232,1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2.6993%； 弃权10,711,7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4.6397%。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4,641,599,39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6363%；反对6,232,100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338%；弃权10,711,7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229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3,930,44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6610%；反对

6,232,1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2.6993%； 弃权10,711,7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4.6397%。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四）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641,283,09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6295%；反对5,270,900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131%；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257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3,614,14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5240%；反对

5,270,9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2.2830%；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五）关于预计公司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784,159,47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905%；反对4,067,7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083%；弃权12,013,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501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793,34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3.0348%；反对

4,067,7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7619%； 弃权12,013,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2034%。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六）关于公司2023-2024年度拟申请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融资授信额度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576,973,511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8.2490%；反对69,526,479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25%；弃权12,043,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258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9,304,567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64.6692%；反对

69,526,479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30.1144%； 弃权12,043,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2164%。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七）关于公司2023-2024年度拟向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借款额度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784,037,08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6558%；反对6,777,466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8442%；弃权12,043,26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5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053,57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1.8481%；反对

6,777,466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2.9356%； 弃权12,043,26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2164%。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八）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3-2024年度拟为控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528,284,489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2585%；反对115,652,123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2.4840%；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257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3,232,923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44.7139%；反对

115,652,123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50.093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九）关于公司2023-2024年度拟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639,631,92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5941%；反对6,868,066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474%；弃权12,043,26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258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1,962,97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1.8088%；反对

6,868,066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2.9748%； 弃权12,043,264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2164%。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633,670,754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4661%；反对12,179,636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2614%；弃权12,692,8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272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6,001,81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89.2268%；反对

12,179,636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5.2754%； 弃权12,692,8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4977%。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一）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783,830,3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94%；反对4,420,8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24%；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64,2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922%；反对

4,420,8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148%；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提案

（十二.一）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1、表决情况：同意783,815,7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75%；反对4,435,4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43%；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49,6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59%；反对

4,435,4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1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二）发行数量

1、表决情况：同意783,806,5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64%；反对4,444,6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54%；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40,4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19%；反对

4,444,6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5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三）发行规模

1、表决情况：同意783,808,9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67%；反对4,442,2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51%；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42,8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29%；反对

4,442,2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4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四）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1、表决情况：同意783,808,9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67%；反对4,442,2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51%；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42,8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29%；反对

4,442,2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4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五）债券期限

1、表决情况：同意783,784,9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37%；反对4,466,2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81%；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18,8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725%；反对

4,466,2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345%；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六）债券利率

1、表决情况：同意783,808,9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67%；反对4,442,2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51%；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42,8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29%；反对

4,442,2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4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七）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表决情况：同意783,808,9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67%；反对4,442,2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51%；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42,8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29%；反对

4,442,2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4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八）转股期限

1、表决情况：同意783,818,1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78%；反对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40%；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52,0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69%；反对

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0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九）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表决情况：同意783,818,1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78%；反对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40%；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52,0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69%；反对

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0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十）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1、表决情况：同意783,818,1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78%；反对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40%；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52,0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69%；反对

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0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十一）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1、表决情况：同意783,818,1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78%；反对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40%；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52,0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69%；反对

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0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十二）赎回条款

1、表决情况：同意783,818,1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78%；反对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40%；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52,0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69%；反对

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0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十三）回售条款

1、表决情况：同意783,818,1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78%；反对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40%；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52,0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69%；反对

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0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十四）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1、表决情况：同意783,818,1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78%；反对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40%；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52,0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69%；反对

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0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十五）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表决情况：同意783,818,1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78%；反对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40%；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52,0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69%；反对

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0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十六）锁定期安排

1、表决情况：同意783,764,1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11%；反对4,487,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607%；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398,0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635%；反对

4,487,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435%；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十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1、表决情况：同意784,848,97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8.0766%；反对3,402,2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4251%；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5,482,84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3.3334%；反对

3,402,2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736%；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十八）募集资金存管

1、表决情况：同意784,848,97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8.0766%；反对3,402,2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4251%；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5,482,84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3.3334%；反对

3,402,2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736%；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十九）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1、表决情况：同意783,818,1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78%；反对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40%；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52,0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69%；反对

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0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二十）担保事项

1、表决情况：同意783,818,1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78%；反对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40%；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52,0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69%；反对

4,433,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0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二十一）评级事项

1、表决情况：同意783,830,3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94%；反对4,420,8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24%；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64,2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922%；反对

4,420,8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148%；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二.二十二）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1、表决情况：同意783,830,3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94%；反对4,420,8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24%；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64,2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922%；反对

4,420,8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148%；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三）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783,821,1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82%；反对4,430,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36%；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55,0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82%；反对

4,430,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188%；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四）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783,821,1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82%；反对4,430,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36%；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55,0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82%；反对

4,430,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188%；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五）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784,851,97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8.0770%；反对3,399,2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4248%；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5,485,84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3.3347%；反对

3,399,2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723%；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六）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

合同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783,808,9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67%；反对4,442,2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51%；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42,8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29%；反对

4,442,2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4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七）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641,618,29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6367%；反对4,935,700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059%；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257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3,949,34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6692%；反对

4,935,7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2.1378%；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八）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783,808,9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67%；反对4,442,2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51%；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42,8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29%；反对

4,442,2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4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十九）关于制定并实施《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783,808,93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7.9467%；反对4,442,2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5551%；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498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42,8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29%；反对

4,442,2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241%；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二十）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641,454,990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6332%；反对5,099,000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1095%；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257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3,786,046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5985%；反对

5,099,000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2.2086%；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二十一）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相关事宜的提案

1、表决情况：同意4,642,123,95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9.6475%；反对4,430,038

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0951%；弃权11,989,262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0.257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4,455,008股，占有效表决股数的92.8882%；反对

4,430,038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1.9188%； 弃权11,989,262股，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

5.1930%。

2、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闫法臣、何子楹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纪要；

（三）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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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代表董事、监事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的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

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顺应行业发展需要、并结合自身业务变化，近期公司秉承“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原则于对组织架构和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现就涉及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监事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调整公告如下：

一、职工代表董事、监事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情况

王洪飞先生因已临近退休年龄，且根据公司的工作安排，申请辞去职工代表董事及副

董事长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王洪飞先生仍旧在公司工作；职工代表监事韩翀先生因个人

工作需求已从公司离职，故申请辞去职工代表监事职务；刘静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董

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方明富先生根据公司组织架构调整及工作安排需

要，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去该职务后，方明富先生仍旧在公司工作。 上述人员于近

日分别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刘静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

法定最低人数，其与方明富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王洪飞先生的

辞职将导致职工代表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五分之一，韩翀先生的辞职将导致职工代

表监事人数少于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则上述两位人员的辞职报告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补选出新任职工代表董事、监事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洪飞先生持有315万股公司股票，刘静女士及韩翀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票，方明富先生持有604.92万股公司股票。 王洪飞先生及方明富先生本次辞去相关

职务后，其所持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进行管理。

王洪飞先生、刘静女士、韩翀先生及方明富先生在分别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公司对王洪飞先生、刘静女士、韩翀先

生及方明富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二、职工代表董事、监事补选情况

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于

2023年4月2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补选陈星宏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补选骆瑞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两位人员均具备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的任职条件，任期至

公司第十一届董、监事会届满。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简历

陈星宏先生：1980年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公司总裁助理兼人力

行政中心总经理。 2007年8月至2015年3月，历任公司控股子公司涪陵金科地产公司综合部主

管、湖南金科地产公司人力行政部经理、公司人力资源中心职能主任、公司人力资源中心副总

监、公司人力资源总监；2015年4月至2017年5月，任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人力资源行政部总经理；2017年6月至2023年2月， 历任公司人力资源中心副总经理、 总经理；

2023年2月至今，任公司总裁助理兼人力行政中心总经理；2023年4月起，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经核查，陈星宏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陈星宏先生与本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条件。

骆瑞锋先生：1978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及审计

部门负责人。 2000年7月至2004年12月，任四川吉地房地产公司会计；2005年1月至2008年

1月，任重庆永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2008年2月加入公司，历任审计部门主管、经理、副

总监等职；2022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审计部门负责人；2023年4月起，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经核查，骆瑞锋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骆瑞锋先生与本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监事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845� � � � �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2023-034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出现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万锋先生。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4月21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23年4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年4月2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4月21日9:15－15:00任意时间。

5、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方式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者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观光路银星高科技工业园智界2号楼15层夹层会议室

十三。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代表股份173,955,5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02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60,066,4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79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13,889,0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33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人，代表股份13,889,4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3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人，代表股份13,889,0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33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提案1.00�《关于＜2022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3,921,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2％；反对34,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55,0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反对34,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关于＜2022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3,921,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2％；反对34,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55,0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反对34,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3,921,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2％；反对34,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55,0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反对34,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关于＜2022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3,921,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2％；反对34,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55,0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反对34,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3,921,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2％；反对34,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55,0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反对34,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关于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3,921,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2％；反对34,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55,0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反对34,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关于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3,921,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2％；反对34,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55,0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反对34,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8.00�《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3,921,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2％；反对34,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55,0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反对34,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9.00�《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3,921,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2％；反对34,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55,0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反对34,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提案10.01�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者的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459,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27％；反对34,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7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55,0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反对34,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提案10.02�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3,921,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2％；反对34,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55,0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反对34,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提案11.00�《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3,921,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2％；反对34,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55,0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反对34,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提案12.00�《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3,921,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2％；反对34,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55,0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反对34,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3.00�《关于公司2023年拟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3,921,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2％；反对34,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55,0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反对34,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提案14.00�《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3,921,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2％；反对34,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55,0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反对34,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提案15.00�《关于变更公司住所、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3,921,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2％；反对34,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855,0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23％；反对34,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提案16.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6.01.候选人：选举万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3,914,2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3％。

16.02.候选人：选举钟小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3,914,36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4％。

16.03.候选人：选举隆晓燕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3,914,36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4％。

16.04.候选人：选举李玉元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3,914,36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6.01.候选人：选举万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848,192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1％。

16.02.候选人：选举钟小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848,292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8％。

16.03.候选人：选举隆晓燕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848,292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8％。

16.04.候选人：选举李玉元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848,292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7.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7.01.候选人：选举向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3,914,36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4％。

17.02.候选人：选举任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3,914,364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4％。

17.03.候选人：选举卢绍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3,914,364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7.01.候选人：选举向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848,292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8％。

17.02.候选人：选举任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848,292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8％。

17.03.候选人：选举卢绍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3,848,292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8％。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18.00�《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8.01.候选人：选举姜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73,914,36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4％。

18.02. 候选人： 选举余君燕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73,914,36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8.01.候选人：选举姜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3,848,292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8％。

18.02.候选人：选举余君燕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13,848,29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8％。

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3月31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罗元清、林培伟）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

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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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21日（星期五）下午14:30时；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4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3年4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马福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51,997,63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8.239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共2人，代表股份51,797,22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8.130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

表股份200,40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088％。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参与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8人，代表股份9,311,703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5.05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9,111,3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948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200,40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08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见证

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马福斌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宋翔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1,831,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02％；反对166,

3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14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98.2140％；反对166,3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60％；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高薇、程露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

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

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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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

情况公告

股东何学葵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何学葵女士持有公司9,081,30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93%，不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23日对外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届满及继续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2-083），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何学葵女士计划在减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

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682,657股，

减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近日公司收到何学葵女士发来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

情况的告知函》,其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现将何学葵女士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减持期限届满， 何学葵女士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 共减持公司2,742,

800股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均价 占总股本比例

何学葵

集中竞价 2022年10月31日至2022年12月16日 407,100 7.62元/股 0.22%

大宗交易 2023年1月11日至2023年1月16日 1,500,000 7.56元/股 0.81%

集中竞价 2023年1月31日至2023年4月19日 835,700 9.57元/股 0.45%

何学葵女士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减持价格区间为7.56元

/股至10.27元/股。

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前， 何学葵女士持有公司11,824,1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4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何学葵女士持有公司9,081,30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4.93%。何学葵女士已于2023年4月15日对外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5%

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自前次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后，何学葵女士累计减持3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2%。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何学葵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824,100 6.42 9,081,300 4.93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何学葵女士持有公司的股份已减持至5%以下，不再为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何学葵女士实际减持股

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2.何学葵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股东何学葵女士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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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诉讼事项为反诉案件。

2.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待开庭审理。

3.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惠天热

电” ）的全资子公司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以下简称“二热公司” ）为反诉被告方。

3.涉案的金额：4,625.10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

一、诉讼事项受理情况

近日二热公司收到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东区法院” ） 发出的传票

【案号：（2023）辽0104民初1705号】及民事反诉状，要求二热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到庭

应诉。

二、本案相关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反诉原告： 沈阳市盛天供暖有限责任公司

反诉被告： 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

2.案件起因

二热公司与沈阳市盛天供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天供暖”或“反诉原告” ）就

供暖负荷移交事项产生纠纷。 二热公司作为原告于2023年2月10日向大东区法院提起诉讼

（内容详见2023年2月15日公司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7），法院已受理此案，待开庭审理。 本次盛天供暖就上述纠纷向大东区法院提起反

诉称：2021年10月29日，盛天供暖与二热公司、沈阳市大东区供热管理办公室签订《供暖

负荷移交框架协议》，约定盛天供暖将位于大东区吉祥一路11号的供热经营负荷及其公司

资产转让给二热公司，移交供热负荷总面积88.3万平方米，移交后由二热公司负责该区域

的集中供热。协议约定移交基准日前产生的债权、债务由盛天供暖负责，二热公司对盛天供

暖预交的水费、电费等各项费用经核实后退还盛天供暖。协议签订后，盛天供暖履行了合同

义务，双方进行了交接。后续的2021、2022供暖季由二热公司实施供热，交接后盛天供暖的

资产也由二热公司实际占有使用至今。 协议约定：“盛天供暖收取本年度 （2021-2022年

度） 用户采暖费在账目梳理清楚后及时转交给二热公司， 二热公司负责继续收取本年度

（2021-2022年度）采暖费，若供暖结束后仍存在未处理清楚的采暖费，再与二热公司需要

利用的锅炉房及换热站等盛天供暖相关资产进行第三方评估确定的价值进行抵顶，多退少

补。二热公司负责本采暖期间内所有供热负荷及供热设施的维护、维修工作，并承担相应的

全部费用” 。 而二热公司接收盛天供暖的热负荷和资产后，并未支付资产对价，联网后的三

修工作也是由盛天供暖在政府要求下组织完成，水电费亦未结清，相关费用均由盛天供暖

垫付。盛天供暖认为二热公司未支付资产对价，拒不维护、维修及支付水电费的行为已经违

反协议约定，为维护自身权益，向法院提出反诉。

3.反诉请求：（1）判令二热公司向盛天供暖支付资产价款45,269,781元；（2）判令二

热公司向盛天供暖支付设备维修费、管理费共计878,925.05元；（3）判令二热公司向盛天

供暖支付垫付水电费82,290.64元；（4） 判令二热公司向盛天供暖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以欠付款46,230,996.69元为基数，自2021年11月1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LPR计算， 暂记至提起反诉之日为20,000元）；（5）判

令二热公司配合盛天供暖变更水电费缴费户名；（6）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二热承担。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1.截止目前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或仲裁事项。

2.截止目前公司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十二个月累计未超过1000万元）诉讼、仲裁事

项如下表：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进展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被告：工程纠纷（涉及6件） 258.15 3件已判决待执行（需支付147.17万元）、3件未判决。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被告：供暖相关（涉及20件） 87.08

3件已判决待执行（需支付0.26万元）、1件判决（恢复

供暖）、17件未判决。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被告：其他（涉及3件） 139.28 3件未判决。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以法律途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后续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六、备查文件

1.民事反诉状；

2.其他有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2日


